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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创意衍生品开发的合作内容、模式及要求

一、合作内容
柳州市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研发以展示为主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，文化创意衍生品开发采取IP授权、联合开发、授权生产三种合作模式。符合要求的合作方将进入柳州市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项目库，联合开发的文创经双方商议后可委托运营方进行生产运营。
IP授权模式：柳州市博物馆与意向单位、团体和个人联名合作设计、开发文创衍生品，双方依据项目运营收益情况对授权费用进行协商。
联合开发模式：由柳州市博物馆进行文创衍生品的设计，合作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。
授权生产模式：柳州市博物馆将相关馆藏文物照片、博物馆标识、其他相关图片、文字或视频授权给合作方，由合作方负责产品设计、生产和销售。
二、意向合作方资格条件
1.合作方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合法经营资质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三年内无违法、失信记录。
2.未被“信用中国”及“中国政府采购”网站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。
3.合作方应具备与所申报合作项目相关的业务范围及专业能力。
4.合作方需拥有与合作项目相匹配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能够按照合作协议要求投入必要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5.能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柳州市博物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配合博物馆的管理和监督，自觉维护博物馆的声誉和形象，在合作过程中履行信息保密义务，不得泄露博物馆未公开的文物信息、数据资料及合作商业秘密。
三、合作要求
1.合作方应具有相关场馆文创衍生品研发、生产或销售方面的专业能力和经验，拥有稳定的设计团队及生产渠道，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和市场推广效果。
2.需充分认同柳州市博物馆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，愿意以社会效益为优先目标，共同推动柳州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，确保合作项目能够服务于公众文化需求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。
3.严格遵守博物馆关于文物IP使用的相关规定，确保文创产品内容积极健康，能够准确传递柳州历史文化内涵，不得出现低俗化、歪曲化或损害博物馆形象的设计与内容。
4.合作方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博物馆文化特色，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的产品开发方案，并积极配合博物馆进行产品的审核、修改与推广工作。
5.在合作过程中，需与柳州市博物馆保持密切沟通，及时反馈产品研发、生产进度、销售情况等信息，并按约定向博物馆提交相关数据报告和收益分配等结算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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